
琼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

惠州市德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:我委受理宋德生(身份证号:4211261967022
3****)劳动能力鉴定申请，已作出鉴定结论：宋德生的伤情符合《劳动
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符合表B.1手、足功能缺损分值
定级区间参考表，得分0分，十级≤10分;另根据《海南省工伤职工停工
留薪期管理暂行办法及分类目录》足多发性骨折，手术治疗(S92.
7)，鉴定结论为伤残拾级，停工留薪期6个月。因无法邮寄及当面送
达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(琼9002劳鉴工初﹝2026﹞0015号)因工伤
残劳动能力初次(复查)鉴定结论书。请自公告起30日内来我委(地址:海南
省琼海市爱华东路兴业南五横街社保大楼3楼311办公室，联系电话:089
8-62926395)领取书面结论书。逾期视为送达。如对本鉴定结论不服，
可以自收到本鉴定结论书之日起15日内向海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
请再次鉴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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